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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劳动局
关于转发劳动和社会保障部《关于制止和纠正
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

的通知》的通知
渝劳发〔1999〕57号

万州、黔江开发区劳动局、社会保险局，各区县(自治县、市)劳

动局、社会保险局(分局)，经济技术开发区劳动人事局：

现将劳动和社会保险部《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

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劳社部发[1999]8号，以下

简称《通知》)转发给你们，并提出如下意见，请一并遵照执行。

一、严格执行国家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，坚决制止违反规定

提前退休的行为

对女干部离开干部岗位两年以上，缴费年限(含实际缴费年限

和实行个人缴费前符合国家规定计算连续工龄的视为缴费年限)

满 50周岁及其以上，可办理退休。

对女干部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，缴费年限(含实际缴费年限

和实行个人缴费前符合国家规定计算连续工龄的视为缴费年限)

满 15年，年满 50周岁及其以上，应办理退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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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国办发[1999]10号文、劳社部发[1999]8号文精神，结合

重府发[1993]129号文和重庆的实际情况，可继续办理换工退休手

续，换工退休后待遇由企业支付，待达到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

休年龄(男 60周岁、女 50周岁)，其基本养老金再纳入统筹支付；

万州开发区、黔江开发区、涪陵区、梁平县、城口县、垫江县、

丰都县、武隆县、南川市仍按当地原有关政策规定执行。

对破产企业职工，必须是纳入国家破产计划的市属国有工业

企业中距国家法定退休年龄(男 60周岁，女工人 50周岁、女干部

55周岁)不足 5年的，才能办理提前退休。

二、 退休审批权限

企业职工正常退休仍按属地管理的原则，由企业所在地的社

会保险局(分局)审核，劳动局审批。

原行业统筹企业职工正常退休，由市社会保险局审核，市劳

动局审批。

企业职工伤、病的劳动鉴定仍由企业所在地的区县(自治县、

市)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，鉴定标准在国家新的鉴定标准未出台

前，暂按《四川省干部、工人因伤、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标

准》和《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(GB/T16180—1996)》

(1—4级)执行。企业职工伤、病劳动鉴定办法另行制定。

1999年起，企业职工因伤、病丧失劳动能力的医疗诊断可采

取聘请医务专家或委托县以上的人民医院等形式进行。各区县(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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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县、市)劳动鉴定委员会应将聘请医务专家名单和指定医院名单

上报市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。聘请医务专家办法另行制定。

原行业统筹企业职工因伤、病丧失劳动能力鉴定，由市劳动

鉴定委员会统一组织或委托有关区县(自治县、市)劳动鉴定委员

会鉴定。

市劳动鉴定委员会根据工作需要，将不定期审核聘请医务专

家或指定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和区县(自治县、市)劳动鉴定委员

会作出的鉴定结论，确保劳动鉴定工作的严肃性、权威性和公正

性。

企业职工因工负伤，经各区县(自治县、市)劳动鉴定委员会

鉴定后，符合伤残等级标准的应发给《工伤等级证》。《工伤等

级证》由市劳动统一印制。

因病或非因工致残鉴定结论 6个月内有效。

凡设有井下、高空、高温、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它有害身

体健康工种(以下简称特殊工种)的企业，应加强和完善特殊工种

的管理，建立健全特殊工种档案制度，即：从事特殊工种的人数、

起止时间、累计年限、具体工种、劳动卡片等。

在新的特殊工种名录未公布前，仍按原劳动部和国务院有关

行业主管部门批准的特殊工种名录执行。

本通知下发后，企业未建立特殊工种档案的应尽快建立和完

善。今后职工退休，企业仍未建立特殊工种档案或个人档案记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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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清的，社会保险机构和劳动行政部门不予办理特殊工种退休手

续。

三、 适当降低提前退休和因病退休(职)人员待遇

对按国家政策规定，提前退休和因病或非因工致残完全丧失

劳动能力退休的人员，其基本养老金按渝府发[1998]37号文件的

规定计算，不再计算原办法养老金，并不再与原办法进行比较；

对因病或非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，未达到国家规定的病退

休年龄，缴费年限满 10年及其以上的退职人员，其待遇按渝劳发

[1998]41号文退职生活费的计发办法计算。同时，上述人员再按

劳社部发[1998]6号文的精神适当减发待遇。即：距法定正常退休

年龄(男 60周岁、女工人 50周岁、女干部 55周岁)每相差一年(计

算到月)减发 2%(不含个人帐户养老金)，减发的比例最高不超过

20%。具体计算方法为：

提前、因病退休(职)人员基本养老金=(全部基本养老金-个人

帐户养老金)×(1-相差退休年数×2%)+个人帐户养老金。

四、 按期完成清理提前、因病退休工作

各企业对 1998年 1月 1 日以后办理的提前退休，特殊工种退

休，因病或非因工致残退休进行认真清理和自查。已办理退休手

续的，在 1999年底前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等条件的，已办理的

退休手续有效；1999年底仍未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等条件的，

已办理的退休手续无效，由企业妥善安排，并将清理结果报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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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在地区县(自治区、市)劳动局，各区县(自治县、市)劳动局于 5

月 8 日前汇总上报市劳动局。原行业统筹的企业清理自查工作按

重庆市社会保险局行业统筹办公室的要求精神上报。

五、 做好企业职工退休审批管理工作

各区县(自治县、市)劳动局应严格按国家规定的退休政策执

行，严格按照社会保险机构审核、劳动行政部门审批的程序进行。

社会保险机构审核退休待遇后，应将审核名单汇总送当地劳动局，

劳动局审批后应将审批名单汇总反馈给社会保险机构，社会保险

机构据此编制退休人员养老金拨付计划，并支付养老金。决不允

许任何单位和个人随意突破、放宽退休条件和待遇；严禁“钱权

交易”“权情交易”，违者将追究当事人和有关领导的责任。

本通知下发后，各地即可恢复职工伤、病鉴定和退休审核、

审批工作。职工从办理退休(职)手续之月起领取养老金(或退职生

活费)。

附：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

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1999〕8号）

重庆市劳动局

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二日

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

- 6 -

劳动和社会保障部
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
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

劳社部发〔1999〕8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劳动（劳动和社会保障）厅（局），国务

院有关部门劳动和社会保障工作机构：

为贯彻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

本生活保障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》

（国办发〔1999〕10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精神，坚决制止和

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提前退休的行为，现对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要严格执行国家关于退休年龄的规定，坚决制止违反规

定提前退休的行为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：男年满 60

周岁，女工人年满 50周岁，女干部年满 55周岁。从事井下、高

空、高温、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（以下称

特殊工种）的，退休年龄为男年满 55周岁、女年满 45周岁；因

病或非因工致残，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

劳动能力的，退休年龄为男年满 50周岁、女年满 45周岁。按国

家有关规定办理提前退休的范围仅限定为：国务院确定的 111个

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规范性文件

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

- 7 -

“优化资本结构”试点城市的国有破产工业企业中距法定退休年

龄不足 5年的职工；三年内有压锭任务的国有纺织企业中，符合

规定条件的纺纱、织布工种的挡车工。但此项规定与前款规定不

能同时适用于同一名职工。

对国家关于企业职工退休年龄和条件的规定，各地区、各部

门和企业及职工必须认真执行，不得随意降低，严禁扩大适用范

围。今后，凡是违反国家规定办理提前退休、退职的企业，要追

究有关领导和当事人的责任，已办理提前退休、退职的职工要清

退回企业。

二、规范退休审批程序，健全审批制度

（一）加强企业职工退休审批工作的管理。各地区要严格按

《通知》规定的企业职工退休、退职审批权限，规范企业职工退

休审批工作。要建立审批工作制度，规范审批程序，加强对审批

工作的监督。

（二）对职工出生时间的认定，实行居民身份证与职工档案

相结合的办法。当本人身份证与档案记载的出生时间不一致时，

以本人档案最先记载的出生时间为准。

要加强对居民身份证和职工档案的管理，严禁随意更改职工

出生时间和编造档案。

（三）职工因病或非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，统一由地

市级劳动保障部门指定的县级以上医院负责医疗诊断，并出具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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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。非指定医院出具的证明一律无效。

地市级劳动鉴定委员会负责定期审核指定医院开具的诊断

证明，作出鉴定结论。职工因病或非因工致残完全丧失劳动能力

的鉴定标准，暂按《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程度鉴定标准

(GB/T16180-1996)(1-4)级》执行，省级劳动保障部门可根据本地

区实际情况，做出补充规定。

（四）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对特殊工种的管理和审批工作。

设有特殊工种的企业，每年要向地市级劳动保障部门报送特殊工

种名录、实际用工人数及在特殊工种岗位工作的人员名册及其从

事特殊工种的时间。按特殊工种退休条件办理退休的职工，从事

高空和特别繁重体力劳动的必须在该工种岗位上工作累计满 10

年，从事井下和高温工作的必须在该工种岗位上工作累计满 9年，

从事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必须在该工种岗位上工作累计满 8

年。

原劳动部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批准的特殊工种，随着科技进

步和劳动条件的改善，需要进行清理和调整。新的特殊工种名录

由劳动保障部会同有关部门清理审定后予以公布，公布之前暂按

原特殊工种名录执行。

三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，严格核定提前退休人员的待遇

对于因病或非因工致残退休和按 111个“优化资本结构”试

点城市的国有破产工业企业的有关规定提前退休的人员，其养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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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按《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》

（国发〔1997〕26号）规定的办法计发，按新办法计发的养老金

低于老办法的部分不予弥补。对于按纺织企业提前退休规定办理

退休的人员，要按照劳动保障部、国家经贸委《关于切实做好纺

织行业压锭减员分流安置工作的补充通知》（劳社部发〔1998〕6

号）的规定减发养老金。

四、集中力量，按期完成清理提前退休的工作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行业主管部门要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

按期完成对企业职工提前退休、退职情况的清理工作。企业要开

展自查，劳动保障部门负责监督检查，对违反国家规定办理的提

前退休要严格按规定进行纠正。对存在问题而不主动进行清理的

企业，要对有关领导和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。在清理工作中，要

做好企业职工和退休、退职人员的思想政治工作，讲清道理，争

取他们的理解、支持和配合。对被清理的人员要妥善安置，保证

职工队伍的稳定。各地区、各部门要将清理情况和下一步加强管

理的措施及处理结果写出书面报告，并填报《清查和纠正 1998

年违规办理提前退休统计表》（附后），一并于 5月 10日前报送

劳动保障部，由劳动保障部汇总后上报国务院。

五、加强领导，切实做好企业职工退休审批管理工作

各地区、各部门要充分认识做好企业职工退休、退职审批管

理工作的重要性和违反国家规定提前退休、退职的危害性，切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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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领导，将其作为深化企业改革、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

定的一项重要工作来抓。劳动保障部门要加强劳动保障监察，定

期公布退休、退职审批结果。企业对职工退休、退职的报批要严

格把关，切实维护职工参加劳动和享受养老保险的合法权益。

本通知下发后，各地即可恢复职工退休和退职的审批工作。

职工从办理退休、退职手续之日起领取养老金。

附件：清查和纠正 1998年违规办理提前退休统计表（略）

劳动和社会保障部

一九九九年三月九日


